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海鸥卫浴

”）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人

，

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

七人

；

独立董事钱明星因事请假

，

委托独立董事刘斌代为出席并表决

；

董事高大勇因事请假

，

委托董事陈巍代为出席并表决

。

会议由董事长唐台英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

，

公司总股本由

３３５

，

５８３

，

３１８

股增加至

３６９

，

１４１

，

６４９

股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权益

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

，

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为此

，

本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第六条

、

第二十条

、

第二十一条作以下修改

：

海鸥卫浴

《

公司章程

》

修改对照表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生效

）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修订

）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３３５５８．３３１８

万元

。 （

第

２

款略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６９１４．１６４９

万元

。

（

第

２

款不变

）

第二十条

（

略

）

第二十条

（

原各款不变

，

增加一款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方

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

积 金 每

１０

股 转 增

１

股

，

分 配 方 案 实 施 后 公 司 股 本 总 数 由

３３５５８．３３１８

万 股 增 加 至

３６９１４．１６４９

万 股

，

其 中 发 起 人 持 股

２３５５１．９４４８

万股

，

社会公众持股

１３３６２．２２０１

万股

。

本次增资后

，

发起人中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６４５．６９４８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２８．８４％

；

发起人广州市创盛达水暖器材有限公司持有

９１９９．０６７８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２４．９２％

；

发起人中盛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

２３６４．９７４７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６．４１％

；

发起人

广州市裕进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１３４２．２０７５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３．６４％

。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

股

３３５５８．３３１８

万股

，

没有发行其他种类

股票

。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３６９１４．１６４９

万股

，

没有

发行其他种类股票

。

２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公司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

度

〉

的议案

》。

为进一步健全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明确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

权利

、

义务和责任

，

公司按

照广东监管局

《

关于印发

＜

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的意见

＞

的通知

》（

广东证

监

【

２０１１

】

１７４

号

）

的有关规定

，

结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证券公司监

督管理条例

》

等法律法规

，

在原有

《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基础之上制定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

度

》；

现已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海

鸥卫浴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３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分红行为

，

推动公司建立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分红机制

，

保护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广东证监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

定的通知

》（

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制定

《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管理制度

》；

现已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海

鸥卫浴分红管理制度

》。

４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事项

的议案

》。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广东证监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

知

》（

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相关规

定

，

董事会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中有关分红事项做相应修改

：

一

、

原公司章程第八十六条中增加

“（

五

）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分红的利润分

配预案

。 ”

原

（

五

）

序号顺延为

（

六

）。

二

、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

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

现修改为

：“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当年经营情况与可分配利润情况提出采用现金或者股

票方式分配股利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

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三

、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执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

。

公司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

续两年为负数时

，

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

现修改为

：

“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

策为

：

（

一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

二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

三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四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

；

（

五

）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

，

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

（

六

）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

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５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海

鸥卫浴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

。

６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提请召开海鸥卫浴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星期四

）

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海鸥卫浴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会议中涉及的事项

。

详见

５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海鸥卫浴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三

、

备查文件

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

会议地点

：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３６３

号联邦工业城内 本公司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会议审议事项合法

、

完备

。

２

、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

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事项的议案

》

３

、《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

其中第

（

２

）

项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

其余议案以普通决议批准

。

３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６

日每天

８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到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

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２

、

法人股股东凭股票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３

、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

托人股票帐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

４

、

登记地点

：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３６３

号联邦工业城内 海鸥卫浴董事会秘书室

四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崔鼎昌

、

苏洪林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３４８０８１７８

传真

：

０２０－３４８０８１７１

电子邮箱

：

ｈｏｎｇｌｉｎ．ｓｕ＠ｓｅａｇｕｌｌｇｒｏｕｐ．ｃｎ

２

、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

特此通知

。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单位

）

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事项的议案

》。

３

《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

（

姓名或签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票帐号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我单位

（

本人

）

持有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0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３．６４

、

３．５６

、

４．２４

，

存货周转情况正常

，

存货周转率整体呈上升趋

势

。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

主要原因是

：

公司产品以外销为主

，

外销市

场

，

尤其是欧美市场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

正常情况下

，

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是公司交单的高峰期

。

由于上述期间

正逢我国的春节假期

，

且国外客户对于产品的交货期要求极为严格

，

为保证及时交货

，

公司一般会在年末增加原

材料采购和产品储备

，

以应对旺季销售

，

因而导致期末存货金额较大

。

③

营运能力综合分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１．３４

次

、

１．５８

次

、

１．８１

次

，

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１．０１

次

、

０．９７

次

、

０．９２

次

，

资产周转速度较快

，

营运能力较强

。

报告期内

，

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上升

，

总资产周转率下降

，

主要原

因是

：

公司产品供不应求

，

为了扩大产能

，

近年来

，

公司不断增加在建工程投入

，

而目前尚未产生效益

。

未来随着

在建项目的逐步建成投产和产生效益

，

资产周转率将不断提高

，

营运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

２

、

盈利能力分析

（

１

）

营业总收入构成及分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

，

１９５．５５

万元

、

３３

，

５７６．５１

万元

、

４０

，

２９３．５９

万元

，

持续增长

，

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２９．０５％

。

①

按营业收入类型划分

按照业务类别

，

公司的营业收入可分为铅蓄电池销售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材料

、

废铅销售等其他业务收入

。

报

告期

，

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７

，

４０４．０１ ９２．８３％ ３２

，

８６７．７６ ９７．８９％ ２３

，

５７５．５６ ９７．４４％

其他业务收入

２

，

８８９．５８ ７．１７％ ７０８．７５ ２．１１％ ６１９．９９ ２．５６％

营业收入合计

４０

，

２９３．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５７６．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１９５．５５ １００．００％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２３

，

５７５．５６

万元

、

３２

，

８６７．７６

万元

、

３７

，

４０４．０１

万元

，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９７．４４％

、

９７．８９％

、

９２．８３％

。

公司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废料以及极板销售收入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

６１９．９９

万元

、

７０８．７５

万元

、

２

，

８８９．５８

万元

，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２．５６％

、

２．１１％

、

７．１７％

。

②

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划分

公司产品分为非胶体电池和胶体电池两种

。

报告期内

，

两种产品销售情况具体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非胶体电池

２７

，

５０２．５２ ７３．５３％ ２５

，

０４２．３２ ７６．１９％ １９

，

８６４．１４ ８４．２６％

胶体电池

９

，

９０１．４９ ２６．４７％ ７

，

８２５．４４ ２３．８１％ ３

，

７１１．４２ １５．７４％

合计

３７

，

４０４．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８６７．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５７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非胶体电池分别实现收入

１９

，

８６４．１４

万元

、

２５

，

０４２．３２

万元

、

２７

，

５０２．５２

万元

，

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４．２６％

、

７６．１９％

、

７３．５３％

，

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

（

２

）

影响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①

利润的主要来源

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４０

，

２９３．５９ ３３

，

５７６．５１ ２４

，

１９５．５５

毛利率

２７．０９％ ２８．９２％ ２５．１５％

毛利额

１０

，

９１４．９４ ９

，

７０９．０６ ６

，

０８６．２１

营业利润

４

，

４９０．８５ ４

，

２９３．１２ ３

，

０６２．３８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３９１．３７ １７．７９ ２０５．５０

利润总额

４

，

８８２．２２ ４

，

３１０．９１ ３

，

２６７．８７

净利润

４

，

１６５．１１ ３

，

７４６．２２ ２

，

８５２．０３

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

营业利润主要来源于毛利额

，

毛利额来源于营业收入并受毛利率的影响

。

②

影响公司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分析

公司毛利构成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业务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毛利 比重 毛利 比重 毛利 比重

主营业务

９

，

７３４．６７ ８９．１９％ ９

，

０５１．７５ ９３．２３％ ５

，

６０３．３４ ９２．０７％

其中

：

非胶体电池

６

，

２５４．９９ ５７．３１％ ５

，

８５４．２０ ６０．３０％ ４

，

１３７．６０ ６７．９８％

胶体电池

３

，

４７９．６８ ３１．８８％ ３

，

１９７．５５ ３２．９３％ １

，

４６５．７５ ２４．０８％

废铅及其他

１

，

１８０．２８ １０．８１％ ６５７．３１ ６．７７％ ４８２．８７ ７．９３％

合计

１０

，

９１４．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０９．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８６．２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

，

非胶体电池的毛利占公司毛利总额的比重相对较高

，

是公司利润主要来源

，

胶体电池的毛利占公司

毛利总额的比重相对较低

，

但逐年增加且增加的速度很快

，

是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

从未来发展来看

，

影响公司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包括

：

Ａ

、

产能和产品销量

报告期

，

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量的持续增长

。

公司通过提高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来提高产品

质量和性价比

，

同时公司不断增加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投入

，

特别是胶体电池的研究开发

，

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

要

。

随着公司产品订单的增加

，

公司加大了厂房

、

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投入

，

产能得到提高

，

产品

销售量持续增长

，

从而保证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和稳定发展

。

因此

，

公司产品的产能和销售量

，

特别是胶体电

池的产能和销售量是影响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因素之一

。

Ｂ

、

毛利率水平

报告期

，

公司产品的主营业务毛利率逐年上升

，

是利润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

因此

，

公司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特别是技术含量高

、

盈利能力强的胶体电池的毛利率水平是影响公司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因素之一

。

３

、

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现金流量简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８３１．４１ ４

，

５９５．８７ １

，

１８４．２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５１９．１１ －１１

，

２５２．２５ －３

，

６９１．５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３１．６０ ５

，

８１４．２７ ８

，

０３８．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１．９７ １．１６ ０．３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８２ －０．２１ １．５３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６

，

５１１．７４ ３９

，

９８４．９１ ２７

，

０４１．３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８０．９０ １

，

６１１．６３ ４４１．１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６

，

９９２．６４ ４１

，

５９６．５４ ２７

，

４８２．５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

，

１２２．７９ ２８

，

０５５．５６ ２１

，

２５５．０２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

，

７７５．８０ ２

，

７０７．３０ １

，

８２７．６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２９３．８４ ３

，

２５８．２８ １

，

５４０．３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９６８．８１ ２

，

９７９．５３ １

，

６７５．３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９

，

１６１．２３ ３７

，

０００．６７ ２６

，

２９８．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８３１．４１ ４

，

５９５．８７ １

，

１８４．２７

（

五

）

股利分配政策

１

、

发行前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

《

公司章程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

，

由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

按以下顺

序分配

：

（

１

）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

如有

）；

（

２

）

按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

３

）

经股东大会决议

，

可提取任意公积金

；

（

４

）

剩余利润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

但

《

公司章程

》

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

股东大会违反

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公

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

５

）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

但是

，

资本公积金不用

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２

、

报告期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未进行股利分配

。

３

、

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

《

公司章程

（

草案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二

）

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和比例

：

可以采取现金或现金和股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即

：

公司当年

度实现盈利

，

在依法提取公积金后进行现金分红

；

此外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

股票股利分配等方式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

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２０％

，

剩余部分用于支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三

）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

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四

）

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

：

公司董事会拟定现金股利分配方案的

，

股东大会经普通决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

公司董事会拟定股票股利分

配方案的

，

由股东大会经特别决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股利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若当年不进行或低于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有关利润分配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并在股

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说明原因及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

，

且公司需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

由参加表决的社会公

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

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有关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

原因

，

且公司需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

由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

五

）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

资金

。

为了明确本次发行后对新老股东股利分红的回报

，

进一步细化

《

公司章程

（

草案

）》

中关于股利分配原则的

条款

，

增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

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

，

公司制定了

《

广东猛狮电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对未来三年的股利分配进行了规划

。

具体内容请参见

本招股意向书

“

第十一节 之 九

、

股东未来分红回报分析

”。

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利润分配政策注重给予全体股东稳定投资回报

，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发

行人

《

公司章程

（

草案

）》

已对利润分配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

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发行

人股利分配决策机制健全

、

有效

，

有利于保护公众股东的权益

”。

４

、

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照发

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

（

六

）

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本公司将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和特殊目的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编制

，

合并时合并范围

内的所有重大内部交易和往来业已抵销

。

子公司的股东权益中不属于母公司所拥有的部分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项下单独列示

。

１

、

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情况

（

１

）

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出资组建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本公司对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增资后柳

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已实际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００％

，

纳入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

。

（

２

）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公司与陈乐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共同出资组建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９０％

股权

。

公司的第一期出资

６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缴纳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

公司受让原股

东陈乐强所持有的

１０％

股权后缴纳第二期出资

２

，

４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实际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００％

，

占实收资本的

１００％

，

纳入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

。

（

３

）

上海猛狮车辆配件有限公司系由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出资组建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

本公司持有

其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已实际出资

５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００％

，

纳入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

。

２

、

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子公司全部为投资组建取得

，

无通过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

公司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持股

比例

表决权比

例

主要业务

法人

代表

柳州动力宝

２００８

广西柳州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机动车蓄电池及蓄电池配件

生产

、

销售

陈乐伍

福建动力宝

２００８

福建诏安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铅酸蓄电池的研发

、

生产及

销售

陈乐伍

上海猛狮

２００９

上海

５０

万元

５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汽车配件

、

摩托车配件销售 陈乐伍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

１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

。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

，

将用于投资

“

年产

６０

万千伏安时纳米高能免维护起动用和动力用电池新建项目

”，

具体情况如下表

：

项目 投资金额

（

万元

）

建设期

（

月

）

备案部门 备案文号 环保审查批复

年产

６０

万千伏安时纳米高能免维

护起动用和动力用电池新建项目

１４

，

９７０ １２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闽发改备

［

２０１１

］

Ｋ０００１７

号

诏环保函

［

２００８

］

６

号

该项目已被列入福建省

“

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专项

２０１１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计划

（

闽发改工业

［

２０１１

］

１２６２

号

）”。

上述项目资金需求总量为

１４

，

９７０

万元

，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低于上述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

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多于项目投资金额

，

资金多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

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支付上述部分项目投资

，

募集

资金到位后用于项目剩余投资以及置换已支付款项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投入自筹资金

９

，

４００．５６

万元用

于以上项目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前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

，

在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

，

预计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

率会有所下降

。

公司目前已在积极开始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达产

，

将极大地增强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

，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

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将稳步提高

。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

、

风险因素

（

一

）

人民币升值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洲

、

美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高端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

，

主要以美元

结算

。

公司外销业务虽然预收部分货款

，

但是余款给予客户一定的信用期

，

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

公司外

币应收账款将发生汇兑损失

。

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汇兑损失分别为

２４．６２

万元

、

２１０．９５

万元和

９５．３７

万元

，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０．７５％

、

４．８９％

和

１．９５％

。

此外

，

公司对客户具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

，

建立了产品售价与人民币汇率联动机制

，

但如果人民币过快大幅升值

，

公司虽然可以提高产品美元销售价

格

，

但是相对汤浅等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减弱

，

客户向公司的采购量可能减少

，

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

因此

，

人

民币升值会对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

（

二

）

主要原材料铅及铅合金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铅及铅合金

，

铅及铅合金占公司产品生产成本的比重在

７０％

左右

，

其市场价格

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

。

报告期内

，

铅价整体呈上升趋势

。

国内

１＃

铅锭的价格自

２００９

年

初的

１２

，

０００

余元

／

吨

，

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末的

１６

，

０００

余元

／

吨

，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有所降低

，

６

月份最低下降至

１４

，

０００

余元

／

吨

，

此后逐步上升

，

２０１０

年末维持在

１７

，

０００

元

／

吨左右

。

２０１１

年国内

１＃

铅锭的价格整体处于高位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１＃

铅

价维持在

１５

，

０００

元

／

吨左右

。

报告期内国内

１＃

铅锭的价格走势具体如下图

：

公司凭借产品质量稳定

、

性价比高

、

品种规格齐全

、

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

，

对客户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

产品

售价能与铅价联动

。

铅价上涨时

，

公司可以提高产品售价

，

铅价下跌时

，

公司将降低产品售价

。

因此

，

在产能和销

售量确定的情况下

，

公司存在主要原材料铅及铅合金价格波动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波动的风险

。

此外

，

如果铅原料

的供求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价格产生异常波动

，

而公司不能与下游客户继续保持铅价联动机制

，

或者铅价联

动的幅度和时间滞后于铅价的变动

，

未能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

，

则铅价波动会对公司利

润产生较大影响

，

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

。

（

三

）

出口业务及行业风险

公司属于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子行业

，

产品主要用于摩托车等小型机械的起动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

司外销收入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６．１３％

、

９０．４５％

、

８３．８７％

。

近年来

，

欧美地区的摩托车起动电池市场需

求稳定并略有增长

，

部分国际大型企业凭借质量优势处于相对垄断地位

，

如日本汤浅占据了发达国家

６５％

左右

的摩托车用电池市场份额

。

少数中国企业凭借性价比优势逐步打破了国际大型企业在欧美地区的垄断

，

销售量

逐年增加

，

但目前拥有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

，

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

同时

，

印度

、

印尼

、

越南

、

泰国

、

巴西等新

兴发展中国家的摩托车需求量持续增长

，

比如

：

２００９

年越南摩托车销售量同比增长约

２０％

。

２０１０

年泰国摩托车销

售量同比增长

２０．２％

，

２０１１

年泰国摩托车销量同比增长

１１－１６％

，

这都为摩托车起动电池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

公司产品以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为主

，

市场需求稳定

。

报告期

，

凭借产品质量稳定

、

性价比高

、

品种规格齐

全

、

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

，

公司外销产品数量逐年增长

。

但是

，

目前受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

，

欧洲经济仍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

，

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

，

导致欧洲经济持续低迷

，

并进一步影响美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

，

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出口地区摩托车电池需求下降

。

若公司未能有效开拓其他市场

，

将给生产经营带来

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公司存在出口业务风险和下游行业需求下降带来的行业风险

。

（

四

）

ＯＤＭ

模式经营风险

在外销市场

，

公司主要以

ＯＤＭ

方式销售产品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

以

ＯＤＭ

方式销售所获销售收入占当

期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６８．７３％

、

７０．３６％

、

６５．１６％

。

在欧

、

美

、

日

、

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摩托车电池更换市场

，

公

司的客户为汽车

（

含摩托车

）

配件零售商

、

批发商

、

贸易商及专业电池批发商等经销商

，

这些经销商在一定的区域

范围拥有成熟的经销网络

，

经营的历史悠久

，

拥有自己的配件

（

含电池

）

品牌

，

但是不具有配件

（

含电池

）

的研发和

生产能力

，

一直以来是向摩托车配件

（

含电池

）

生产商以

ＯＤＭ

形式采购

。

上述经销商最初是向欧美

、

日本等发达

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知名电池生产商采购电池

，

随着中国电池生产商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服务质量的

改善

，

目前已开始逐渐向中国电池生产商采购

。

摩托车配件经销商

（

含专业电池经销商

）

经销多种摩托车配件或多种类型电池

，

摩托车电池仅是其经销的多

种产品中的一种

，

占其经销总额的比例较小

。

而对于专业化摩托车电池生产商来说

，

终端零售销售网络的建设时

间长

、

成本高

、

经营品种繁多包括各种配件

，

自己建设终端零售销售网络

，

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

全球摩托车电池生

产商一般不在更换市场建设自己的终端零售销售网络

，

而是通过经销商销售产品

，

销售方式既有自有品牌销售

，

也提供

ＯＤＭ

生产销售服务

，

这是全球摩托车电池生产商

（

包括世界知名电池生产商汤浅等

）

常用的销售模式

。

近几年来

，

公司不断加大研究开发投入

，

开发新产品

、

提高产品性能和服务质量

，

打破了汤浅等国际知名大

型电池生产商在欧

、

美

、

日

、

澳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摩托车电池市场的垄断

。

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相互依存

的合作关系

，

产品主要销往欧

、

美

、

日

、

澳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摩托车电池市场

，

这些市场对产品性能

、

质量和交

货期等方面的要求高

，

产品品种规格繁多

，

进入该市场的门槛高

，

公司的外销客户一般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对公

司产品进行试销

，

以保证其终端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认可

，

因此

，

公司的外销客户一般不轻易更换供应商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

ＯＤＭ

模式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合计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４１．５９％

、

４０．６４％

、

３２．５２％

，

逐期下降

，

其中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

ＯＤＭ

模式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８９％

、

８．７０％

、

８．８９％

，

占比较小

。

目前

，

公司

ＯＤＭ

模式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不高

。

但是

，

如果未来公司在产品研究开发

、

产品质量和性能

、

交货期等方面不能持续满足客户需求

，

由于公司自

有品牌销售占比较低

，

向主要客户销售的模式以

ＯＤＭ

为主

，

公司主要客户可能转向其他摩托车电池生产商采

购

，

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公司存在

ＯＤＭ

模式经营风险

。

（

五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铅蓄电池产能为

５０

万

ｋＶＡｈ／

年

，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将新增铅蓄电池产能

（

纳米胶体电池

）

６０

万

ｋＶＡｈ／

年

。

纳米胶体电池具有容量大

、

起动能力强以及使用寿命长等性能优势

，

更加安全和环保

，

市场需求旺盛

，

同时公司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

，

对募投项目做了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调研

，

并制定了完善的市场开拓措施

，

有

能力消化新增产能

。

但是

，

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

、

技术发展趋势

、

产品价格

、

原

料供应和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的

；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突变

、

工程进度

、

原材料供应及设备

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

项目实际建成后的产品市场需求

、

销售价格

、

生产成本等都有可能与公司的预测产生差

异

。

如果产品下游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动

，

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

项目延期实施

，

市场环境突变或行业竞争加

剧等情况发生

，

或公司市场开拓措施没有得到较好执行

，

新增产品可能无法如期全部实现销售

，

公司将面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盈利水平与预测的盈利水平出现差异的风险

。

（

六

）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目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３

，

９７７．６０

万股

，

沪美公司持有

２

，

１０７．６０

万股

，

持股比例为

５２．９９％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陈

再喜和陈银卿通过沪美公司持有本公司

５２．９９％

的股权

，

陈乐伍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８０％

的股份

，

陈再喜和陈银卿夫

妇以及陈乐伍合计持有发行人

６８．７９％

的股份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后

，

上述三人的持股比例将下降至

５１．５５％

，

但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

公司已通过

《

公司章程

》

规定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

，

建立了关联

股东和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及独立董事等一系列制度

，

使公司的法人治理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

同时

，

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承诺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

动

。

但是仍不能排除实际控制人可能利用其控制地位

，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决策

、

人事安

排

、

关联交易和利润分配等重大事宜实施影响

，

从而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利益的风险

。

（

七

）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为摩托车起动用电池

，

销往欧洲

、

美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等高端电池更换市

场

。

近年来

，

凭借产品质量稳定

、

性价比高

、

品种规格齐全

、

交货期短等竞争优势

，

公司产品销量增长较快

。

由于高

端电池更换市场利润率较高

，

新的竞争对手将不断进入

，

公司未来在扩张市场份额时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

公司纳米胶体电池率先推向市场之后

，

销售量大幅增加

，

纳米胶体电池作为铅蓄电池高科技换代产品

，

利润率

高

，

市场潜力大

，

越来越受到竞争对手的重视

，

竞争对手未来可能会加大对胶体电池的研发和生产投入

，

胶体电

池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

因此

，

公司存在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

（

八

）

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债务人均为国际知名的电池经销商

，

客户资信状况和回款情况良好

，

应收账款的账期在

一个月左右

，

回收期短

，

周转率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

１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为

４

，

６１４．７４

万元

，

占应收账款的

比例为

９９．１５％

，

１－２

年的应收账款为

１５．１７

万元

，

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０．３３％

，

２－３

年的应收账款为

１２．９３

万元

，

占应

收账款的比例为

０．２８％

，

３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为

１１．４１

万元

，

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０．２５％

。

虽然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

结构合理

，

大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均在一年以内

，

应收账款的质量高

，

但是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

，

未来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可能会有所增长

，

如果客户的财务状况恶化或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不利变化

，

将可能导致应收账

款不能及时收回

，

从而给公司带来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

（

九

）

资产抵押风险

公司将部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了抵押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用作抵押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３７．３４

万元

，

用作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５

，

２９３．６７

万元

，

抵押资产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１６．７９％

。

公司盈

利能力强

，

在各贷款银行中信誉度较高

，

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

不能偿还债务而被债权人行使抵押权的可能性很

小

。

但是

，

如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

，

遇到不可预料的突发性事件

，

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

，

公司有可能不能及时偿还银行借款

，

从而导致借款银行对抵押资产采取强制措施

，

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

。

（

十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３．４１％

、

２０．８２％

、

１８．９７％

，

盈利能力较强

。

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

，

由于投资项目需要经历项目建设

、

竣工验收

、

设备安装

、

投产及试运营等过程

，

达到预期效益需要

一定时间

，

虽然目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先期建设

，

项目进展顺利

，

但是

，

在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达产前

，

由于净资产大幅增加

，

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

（

十一

）

技术风险

目前

，

公司拥有

１０

项核心专有技术

，

这些相关的核心技术和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也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

为防止核心技术人员流失

、

防止技术失密

，

公司与核心技术人员全

部签订了

《

技术保密合同

》，

未发生过技术泄密的情况

。

但如果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或技术人员私自泄露技术

机密

，

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新产品研发带来不利影响

，

对公司造成较大的损失

。

（

十二

）

管理风险

公司及三个子公司分别位于广东汕头

、

福建诏安

、

广西柳州和上海闵行

，

对跨地域的协同管理能力要求较

高

。

公司拥有具备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

，

并制定了科学的

、

体系化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及完善的内

部控制流程

。

但是

，

随着子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

如果公司不能提高跨地域协同管理水平

，

未能随业务的发

展而完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

，

公司的竞争力将会削弱

，

未来的经营和发展将受到不利影响

。

同时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于子公司福建动力宝实施

，

虽然福建动力宝与公司距离很近

，

且公司在经

营柳州动力宝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跨地域协同管理经验

，

建立了规范化的流程管理体系

，

并为福建动力宝做

了相应的人才储备

，

具备异地实施募投项目和跨地域协同管理的能力

，

但是如果未来公司不能较好地保证跨地

域协同管理的有效性

，

将对募投项目预期效益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

。

（

十三

）

环保政策风险

自设立以来

，

公司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

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

废气

、

噪声和固体废弃物

，

严格按照

环保要求进行处理和排放

。

同时

，

公司对可能影响环境的因素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

环保工作符合国家法规

及管理体系要求

，

已取得汕头市澄海区环境保护局

、

柳江县环境保护局

、

福建省诏安县环境保护局的环保无违规

证明

。

报告期内公司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合计为

１

，

４５１．２１

万元

。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

如果未来国家实

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定

，

如收紧排污限制

、

增加排污费

、

实施更广泛的污染管制规定

、

施行更严格的许可机制及更

多物质被纳入污染管制范围

，

本公司可能需要安装

、

更换

、

提升或补充污染控制器材和设备

，

增加相关的成本支

出

，

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

二

、

其他重要事项

（

一

）

授信

、

担保和借款合同

１

、

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海分行

（

以下简称

“

广发银行澄海分行

”）

订立的合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发行人与广发银行澄海支行订立了

《

授信额度合同

》（

合同编号

：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４９

号

），

该支行

向发行人提供敞口最高限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

，

具体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和银行承兑汇票额度

（

其中

：

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的最高限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

；

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的敞口最高限额

为

２

，

９９６

万元

，

仅用于发行人真实贸易项下的业务结算

），

额度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利

率为固定利率

，

按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计息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

，

发行人向广发银行澄海支行的借款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

。

上述合同的担保

：

①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发行人与广发银行澄海支行订立了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３３０１

号

），

以

其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西侧猛狮工业园的房地产

（

房地产权证书号为粤房地权证澄字第

２００００３７３１１

号

），

为发行人与该支行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

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

３

，

８５０

万元

。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汕头市房产管理局办

理了上述房地产的抵押登记

（

房地产他项权证号码为粤房地他项权证汕字第

１０００００５１５４

号

）。

②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发行人与广发银行澄海支行订立了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３３０３

号

），

以

其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广益华富经联社

“

旱园片

”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证书号为澄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１００１３

号

），

为发

行人与该支行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

提供抵押担保

，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

６５０

万元

。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汕头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办理

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

（

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号码为澄国土他项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１７

号

）。

③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猛狮集团以及陈乐伍

、

林少军

、

陈银卿和陈再喜分别与广发银行澄海支行订立了编号为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４９０１

号和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４９０２

号的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发行人与该支行于同日订立的编号为

１０５３０６１００４９

号的

《

授信额度合同

》

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上述合同正在履行中

。

２

、

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

订立的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综合授信合同

》（

编号

：

公授信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该分行同意向发行人提供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

，

授信种类为贷款和汇票承兑

，

有效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银行承兑协议

》（

编号

：

公承兑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该分行授予发行人在上述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约定的用于承兑业务的额度内办理汇票承兑

，

本协议项下的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不低于

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 头分 行订 立了

《

流 动资 金贷 款借 款合 同

》 （

编 号

：

公 借贷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４

号

），

发行人在上述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额度内取得该分行提供的短期贷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借款

用途为付贷款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５７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

编号

：

公借贷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５

号

），

发行人在上述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额度内取得该分行提供的短期贷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借款

用途为付贷款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５７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

编号

：

公借贷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６

号

），

发行人在上述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额度内取得该分行提供的短期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借款

用途为付贷款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８７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

发行人与民生银行汕 头分 行订 立了

《

流 动资 金贷 款借 款合 同

》 （

编 号

：

公 借贷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２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发行人在上述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额度内取得该分行提供的短期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借款

用途为付贷款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８７２％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

，

发行人向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的借款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上述合同的担保

：

①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陈乐伍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

编号

：

个高保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为发行人在上述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②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猛狮集团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编号

：

公高保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

ＤＹ００１

号

），

为发行人在上述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③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沪美公司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编号

：

公高保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

ＤＹ００２

号

），

为发行人在上述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④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柳州动力宝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编号

：

公高抵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０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以其拥有的证号为

“

江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５１２９３

号

”

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

项

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土地上的编号为

“

江房权证柳江县字第

０００４５０１３

号

”、“

江房权证柳江县 字第

０００４５０１４

号

”、“

江房权证柳江县字第

０００５４４１５

号

”

的

《

房屋所有权证

》

项下的房产为发行人与该分行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期间连续订立的多个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

额为

５

，

３００

万元

。

上述抵押担保已分别在柳江县国土资源局和柳江县房产管理局办理了上述土地以及房屋的抵

押登记

（

土地他项权证号码为江他项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２

号

、

房屋他项权证号码为江房他证柳江县字第

０００２６６２６

号

）。

⑤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柳州动力宝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编号

：

公高抵 字第

１７０６２０１１ＭＳＤＹ００１

号

），

以其拥有的证号为

“

江房权证柳江县字第

０００６７５３３

号

”《

房屋所有权证

》

项下的房产为发

行人与该分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期间连续订立的多个

《

综合授信合同

》

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

保

，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９４０

万元

。

上述抵押担保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柳江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了上述房屋的

抵押登记

（

房屋他项权证号码为江房他证柳江县字第

０００２８９４３

号

）。

上述合同正在履行中

。

３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支行

（

以下简称

“

建行汕头支行

”）

订立的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发行人与建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

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２

年公借字第

００４

号

），

发行人向该分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借款用途为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

利率为固定利率

（

３

）

２０１２

即起息日基

准利率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上述合同的担保

：

①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汕头市澄海区海鹏达塑胶玩具有限公司与建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

２００９

年保字第

１５８

号

），

为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期间

，

与该行发生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３

，

６００

万元

。

②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

，

猛狮集团与建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０

年抵字第

００９

号

），

以

其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路口的粤房地权证澄字第

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６９

号

《

广东省房地产权证

》

项下的房地产权

，

为发行

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

，

与该行发生的借款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４

，

３００

万元

。

该抵押担保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汕头市澄海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

（

房地产他项权证号

为粤房地他项权证澄字第

２０００００７８１

号

）。

③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陈乐伍与建行汕头分行订立了

《

自然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１

年最高额保字

第

０４７

号

），

为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期间

，

与该行发生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

的最高债权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签署日

，

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

，

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

。

（

三

）

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签署之日

，

本公司没有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

仲裁或被行政处罚的案

件

。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

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

或联系人

发行人

：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莲河西路

０７５４－８６９８９５７０ ０７５４－８６９８９５５４

赖其聪

、

林影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７２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８８

梁江东

、

李维丰

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

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程秉

、

李彩霞

、

王志

宏

会计师事务所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

厦

１０

楼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何国铨

、

杨文蔚

验资机构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

厦

１０

楼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何国铨

、

杨文蔚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

信大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收款银行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

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７－８２０８３９４７

二

、

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招股意向书全文

、

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法定住所查阅

。

查阅时间

：

每周一至

周五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２

、

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ｏｒｇ．ｃｎ

。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30

日

(

上接

A 9

版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奋达科技

”

或

“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563

号文核准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1

、

路演时间

：

2012

年

5

月

24

日

（

T-1

日

，

周四

）

14:00～17:00

；

2

、

路演网站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网址

：

http://smers.p5w.net

）；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

已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5

月

23

日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７４

号文核准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

周四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７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